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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馬漁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及「宣導珍愛

生命，拒絕吸毒」 

內容： 

一、 宣導協助緝獲非法入出國者，依個案緝獲人數計，中國大陸籍

犯嫌每名核發新臺幣五萬元，其餘本國籍或外國籍犯嫌每名核

發新臺幣一萬元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
二、 宣導不因性別不同而有所差異，對性取向不同者也應給予相當

的尊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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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馬商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性別平權」及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 

內容： 

一、宣導有關性別平權及職場平權，切莫因他人生理或是心理上與

自身不同而有所歧視。 

二、宣導協助緝獲逃犯、現行犯者，依個案緝獲人數計，每名核發

獎金新臺幣三千元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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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西衛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 
內容：宣導協助偵破殺人、海盜、縱火、挾持或其他刑事案件者，

視個案情形，每件核發獎金新臺幣三千元至二十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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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菜園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性別平等」及「宣導拒絕夾帶豬肉製品，保護你我家園」 

內容： 

一、宣導職場工作或生活相處應避免有輕浮、曖昧、戲謔等不當行

為，避免觸犯相關法規。 

二、宣導勿攜帶豬肉製品進入我國境內，防止國外家畜疫情傳入，

若發現疑似走私案件，可撥打 118免費報案專線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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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烏崁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及「預防走私

偷渡」  

內容：  

一、宣導協助偵破殺人、海盜、縱火、挾持或其他刑事案件者，視

個案情形，每件核發獎金新臺幣三千元至二十萬元。 

二、走私、偷渡都會對國家安全及社會治安造成重大危害，如有發

現應勇於檢舉，人人都應為維護社會治安盡一份心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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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蒔裡前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  
內容：宣導協助緝獲非法入出國者，依個案緝獲人數計，中國大

陸籍犯嫌每名核發新臺幣五萬元，其餘本國籍或外國籍犯

嫌每名核發新臺幣一萬元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

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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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風櫃東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及「預防走私

偷渡」 

內容： 

一、宣導協助偵破殺人、海盜、縱火、挾持或其他刑事案件者，視

個案情形，每件核發獎金新臺幣三千元至二十萬元。 

二、走私、偷渡都會對國家安全及社會治安造成重大危害，如有發

現應勇於檢舉，人人都應為維護社會治安盡一分心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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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尖山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  
內容：宣導協助緝獲逃犯、現行犯者，依個案緝獲人數計，每名

核發獎金新臺幣三千元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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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紅蘿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宣導酒駕零容忍」及「宣導鬼頭刀漁獲管制措施」 

內容： 

一、宣導適量飲酒，切勿酒後駕車，造成意外傷亡。 

二、宣導農業部公告訂定「鬼頭刀漁獲管制措施」，禁止捕撈體長

未滿五十公分之鬼頭刀，其尚存活或已死亡，應立即放回海

中，不得持有，以免觸法。 



10 

 

 

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虎井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防止性騷擾」及「防範詐騙」 

內容：宣導敵意性、脅迫性或冒犯性之性要求、具有性意味或性別

歧視之言詞或行為，將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、人身自由或

影響其工作表現；宣導「欠費未繳」、「偵查不公開」、「監管

帳戶」、「凍結帳戶」是詐騙集團常用語，可以撥打 110 或 165

反詐騙專線查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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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將軍南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宣導安全防衛駕駛」及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

實施要點」 

內容：宣導安全防衛駕駛，包含抬頭遠望、放寬視野、雙眼游動、

衡量環境、及適時示警；宣導協助緝獲非法入出國者，依個

案緝獲人數計，中國大陸籍犯嫌每名核發新臺幣五萬元，其

餘本國籍或外國籍犯嫌每名核發新臺幣一萬元，最高不得超

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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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七美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及「宣導流刺

網具限制規定」 

內容：宣導協助偵破殺人、海盜、縱火、挾持或其他刑事案件者，

視個案情形，每件核發獎金新臺幣三千元至二十萬元；宣導少

進出人潮眾多場所，戴口罩、隨手酒精消毒，都可預防感染新

冠肺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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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龍門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宣導酒駕零容忍」及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

施要點」 

內容：    

一、宣導適量飲酒，切勿酒後駕車，造成意外傷亡。 

二、宣導協助偵破殺人、海盜、縱火、挾持或其他刑事案件者，視

個案情形，每件核發獎金新臺幣三千元至二十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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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東吉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  

內容：宣導協助緝獲逃犯、現行犯者，依個案緝獲人數計，每名核

發獎金新臺幣三千元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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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沙港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性別平等」及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 

內容：宣導性別平等已是普世價值，不應有性別偏見；宣導協助緝

獲逃犯、現行犯者，依個案緝獲人數計，每名核發獎金新臺

幣三千元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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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岐頭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宣導安全防衛駕駛」及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

實施要點」 

內容：宣導安全防衛駕駛，包含抬頭遠望、放寬視野、雙眼游動、

衡量環境、及適時示警；宣導協助緝獲非法入出國者，依個

案緝獲人數計，中國大陸籍犯嫌每名核發新臺幣五萬元，其

餘本國籍或外國籍犯嫌每名核發新臺幣一萬元，最高不得超

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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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赤馬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宣導漁港法」及「性別平等」  

內容： 

一、 宣導在漁港內釣魚將依漁港法規定，處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

以下罰鍰。 

二、 宣導不論是在甚麼地方、場所，都應該要有性別平等的觀念，

切勿因性別上的差異，產生不正確的想法和態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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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通梁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宣導登革熱」及「宣導無船(駕)照出港將依法裁罰」 
內容： 

一、 宣導「登革熱」的主要症狀為發燒、頭痛、後眼窩痛、肌肉

痛等，潛伏期約3-14天，通常為4-7天，應多巡視廳舍具有

能盛水容器。 

二、 宣導無船(駕)照出港將依船舶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及船員法

第75條之2第1項規定，無船照出港處六千以上六萬以下罰

鍰、無駕照出港處六千以上三萬以下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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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竹灣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及「預防走私

偷渡」 

內容： 

一、宣導協助偵破殺人、海盜、縱火、挾持或其他刑事案件者，視

個案情形，每件核發獎金新臺幣三千元至二十萬元。 

二、走私、偷渡都會對國家安全及社會治安造成重大危害，如有發

現應勇於檢舉，人人都應為維護社會治安盡一分心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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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赤崁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及「防範非洲

豬瘟」 

內容：宣導協助緝獲非法入出國者，依個案緝獲人數計，中國大陸

籍犯嫌每名核發新臺幣五萬元，其餘本國籍或外國籍犯嫌每

名核發新臺幣一萬元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；防範

非洲豬瘟為政府重要工作，以免造成經濟損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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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小門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防止性騷擾」及「宣導禁用三層網」 

內容： 

一、宣導性騷擾不僅只發生於異性，同性也可能發生，只要使對方

身心感到不悅即構成。 

二、宣導不得使用三(多)層網作業，避免破壞海洋生態，觸犯相關

法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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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大池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及「防範非洲豬

瘟」 

內容： 

一、宣導協助緝獲逃犯、現行犯者，依個案緝獲人數計，每名核發獎

金新臺幣三千元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
二、宣導非洲豬瘟相關處置作為及提醒禁止攜帶國外豬肉食品進港 

    等，若發現豬肉及製品可尋求海巡人員處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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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內垵南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性別平等」及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 

內容：宣導性別平等已是普世價值，不應有性別偏見；宣導協助偵

破殺人、海盜、縱火、挾持或其他刑事案件者，視個案情形，

每件核發獎金新臺幣三千元至二十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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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內垵北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 
內容：宣導協助緝獲非法入出國者，依個案緝獲人數計，中國大陸

籍犯嫌每名核發新臺幣五萬元，其餘本國籍或外國籍犯嫌每

名核發新臺幣一萬元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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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外垵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性別平權」  

內容：宣導性騷擾是一種對人身安全的傷害，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性

騷擾，提醒遇到性騷擾一定要勇於制止、勇敢說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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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吉貝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宣導廉政倫理規範」及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

實施要點」 

內容： 

一、宣導不可有金錢借貸，包含賭博債務、地下錢莊借貸、邀集或

參與合會等行為。 

二、宣導協助緝獲非法入出國者，依個案緝獲人數計，中國大陸籍

犯嫌每名核發新臺幣五萬元，其餘本國籍或外國籍犯嫌每名核

發新臺幣一萬元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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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 1 4 年 1 1 月 份 員 貝 安 檢 所 政 令 宣 導 及 預 防 犯 罪 宣 導 

  
標題：「宣導酒駕零容忍」及「宣導鬼頭刀漁獲管制措施」 

內容： 

一、宣導適量飲酒，切勿酒後駕車，造成意外傷亡。 

二、宣導農業部公告訂定「鬼頭刀漁獲管制措施」，禁止捕撈體長未滿五十公

分之鬼頭刀，其尚存活或已死亡，應立即放回海中，不得持有，以免觸法。 



28 

 

 

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大倉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 
內容：宣導協助緝獲逃犯、現行犯者，依個案緝獲人數計，每名核

發獎金新臺幣三千元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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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南北寮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防止性騷擾」及「防範詐騙」 

內容：宣導敵意性、脅迫性或冒犯性之性要求、具有性意味或性別

歧視之言詞或行為，將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、人身自由或

影響其工作表現；宣導「欠費未繳」、「偵查不公開」、「監

管帳戶」、「凍結帳戶」是詐騙集團常用語，可以撥打110

或165反詐騙專線查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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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潭門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 
內容：宣導協助偵破殺人、海盜、縱火、挾持或其他刑事案件者，

視個案情形，每件核發獎金新臺幣三千元至二十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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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山水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  

內容：宣導協助偵破殺人、海盜、縱火、挾持或其他刑事案件者，視

個案情形，每件核發獎金新臺幣三千元至二十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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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東嶼坪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 

內容：宣導協助緝獲逃犯、現行犯者，依個案緝獲人數計，每名核

發獎金新臺幣三千元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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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菓葉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宣導預防走私」及「宣導酒駕法令」 

內容：宣導切勿走私毒品，一同守護國家安全及社會治安；宣導在

外飲酒，應找尋未飲酒的朋友接送或是搭乘計程車返家，切

勿有酒駕情形發生，保護自己與他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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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鎖港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宣導酒駕零容忍」及「宣導鬼頭刀漁獲管制措施」 

內容： 

一、 宣導適量飲酒，切勿酒後駕車，造成意外傷亡。 

二、 宣導農業部公告訂定「鬼頭刀漁獲管制措施」，禁止捕撈體長

未滿五十公分之鬼頭刀，其尚存活或已死亡，應立即放回海

中，不得持有，以免觸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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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鳥嶼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宣導安全防衛駕駛」及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

實施要點」 

內容：宣導安全防衛駕駛，包含抬頭遠望、放寬視野、雙眼游動、

衡量環境、及適時示警；宣導協助緝獲逃犯、現行犯者，依

個案緝獲人數計，每名核發獎金新臺幣三千元，最高不得超

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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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桶盤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宣導登革熱」及「宣導無船(駕)照出港將依法裁罰」 
內容： 

一、 宣導「登革熱」的主要症狀為發燒、頭痛、後眼窩痛、肌肉

痛等，潛伏期約3-14天，通常為4-7天，應多巡視廳舍具有能

盛水容器。 

二、 宣導無船(駕)照出港將依船舶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及船員法

第75條之2第1項規定，無船照出港處六千以上六萬以下罰

鍰、無駕照出港處六千以上三萬以下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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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花嶼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防範非洲豬瘟」及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

點」  

內容： 
一、國際非洲豬瘟疫情未歇，呼籲不要自國外寄遞動物產品來台灣。 

二、宣導協助緝獲逃犯、現行犯者，依個案緝獲人數計，每名核發

獎金新臺幣三千元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

